
2017 年

揭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部门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揭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概况

一、主要职责

二、机构设置

第二部分 2017 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总体情况表

二、收入总体情况表

三、支出总体情况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

七、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

八、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经费及“三公”经费预算

表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十、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十一、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及其他支出预算表

第三部分 2017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揭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7 年部门预算公开

第一部分 揭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概况

一、部门职责

1、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2、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情况；

3、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

4、审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

5、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6、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7、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揭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内设三个机构：综合部、业

务部、财务部；四个管理部：揭东管理部、普宁管理部、揭

西管理部、惠来管理部。

第二部分 2017 年部门预算表



















第三部分 2017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2017年部门收入预算690万元，比上一年增加195万元，

增长 39.39%，主要原因是我中心 2017 年相比起 2016 年初，

新增在编人员 7 人及人员工资福利调整，导致中心工资福利

收入经费增加；增加公积金管理服务器、网上营业厅、电子

政务等设备维护等项目支出。2017年部门支出预算690万元，

比上一年增加 195 万元，增长 39.39%，主要原因是我中心

2017 年相比起 2016 年初，新增在编人员 7 人及人员工资福



利调整，导致中心工资福利收入经费增加；增加公积金管理

服务器、网上营业厅、电子政务等设备维护等项目支出。

二、“三公”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3 万元，与上年保

持不变，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 万元，与上年保持

不变。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7 年，本部门公用经费安排 32.99 万元，与上年相比

增加 2.78 万元，增长 9.2%，增加原因是我中心 2017 年相比

起 2016 年初，新增在编人员 7 人及人员工资福利调整，中

心工资福利收入经费增加。其中：办公费 18.72 万元，工会

经费 0.55 万元，福利费 0.4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

万元，公务交通补贴 10.32 万元。

四、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7 年我部门无政府采购预算。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本部门账面共有公务车辆三辆，其中，计划持有公务用

车一辆，两辆公务车辆（一辆于 2016 年车改拍卖，另一辆

因为账务原因将申报财政部门按相关规定进行报废处理），

未有其他房屋构筑物和大型设备。

六、预算绩效情况

我中心尚未组织对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



价。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

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

其他收入。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外交、公共安全、国防支出，农业、环境保护支出，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支出，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

和其他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经济性质分类，包括工资福

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和其他支出。

五、“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

（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

权力、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

务取得，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

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

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六、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

七、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

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

租赁、委托、雇用等。


